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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法官，我在湖北恩施市区一个车库
里看见被执行人和担保人的车辆了，请火速
赶来。”日前清晨 8 时许，重庆市开州区法院
接到线索，发现被执行人的车出现在湖北省
恩施市。执行干警紧急奔赴湖北，在当地法
院的积极协助下，成功扣押两台保时捷越野
车。

据悉，田某与周某、陈某债务转让纠纷一
案，经法院判决，由周某、陈某偿还田某本金
1500 余万元及利息。判决生效后，周某、陈
某拒不履行，田某向开州区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该案执行过程中，经执行干警调解，双方
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由被执行人分期履行，

并由被执行人周某及其女儿周小某以名下的
房产和两辆保时捷越野车作为执行担保。被
执行人方违约后，不仅拒绝将房屋、车辆交由
法院处置，还玩起了“失踪”，执行一度陷入
僵局。

线索就是命令，接到申请执行人田某提供
的车辆线索，执行干警代炼立即组织相关人员
出警，开州区法院同时通过执行指挥中心请求
湖北省恩施市法院予以协助。由于沿途需翻
越多处山脉，适逢雨雪天气，路面湿滑，执行
干警冒雪谨慎前进。经过 4 个多小时的紧张
行驶，终于到达指定地点与恩施市法院干警汇
合，两地干警火速赶往现场。

看到执行干警从天而降，周某情绪十分激
动，几次试图驾车逃离。干警们果断采取措施
控制住车辆，并向周某出具相关法律文书，声
明拒不配合执行的严重后果。迫于法律的强
大震慑，周某最终表示愿意配合执行，主动交
出了车辆钥匙、行驶证等。

当晚 11 时，执行干警顺利将车辆扣押回
开州区法院。至此，这次跨越渝鄂两地，历时
14 多个小时，行程 800 公里的冒雪奔袭，终于
画上了一个阶段性的句号。下一步，开州区法
院将依法启动对上述车辆的处置程序。

记者 叶会娟
通讯员 李秀成 王启建

车辆被撞后维修期间的损失本应由侵权
人或保险公司承担，但是部分被侵权人躺在
权利上耍心眼，故意延长维修时间、扩大损
失，应该自行承担扩大部分的损失。近日，永
川区法院审结一起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判决
被侵权人自行承担维修期间的扩大损失。

案例案例：：
车辆修好后不提取
租车出行费用自担

2023 年2月10 日，奚某驾车与温某驾驶
的轿车发生追尾碰撞，后又与沈某驾驶的轿
车相撞，造成三车受损的交通事故。经认定，
奚某应当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温某、沈
某无责任。

事发当日，温某的轿车被送往修理厂进
行维修，后修理厂告知温某可以提车了，但需
要支付维修费1855元。但温某并未支付维修
费，在事故发生后的一周一直打车上班花费
打车费703.4元，后又租车一个月用于上下班
花费租车费6000元。后保险公司向修理厂支
付了维修费1855元，温某遂去取车，因车辆停
放时间过长需要更换电瓶，温某向修理厂支
付了更换电瓶费用300元。后温某将奚某起
诉至法院，要求赔偿租车费 6000 元、交通费
703.4元、更换电瓶费300元。

永川区法院经审理认为，温某虽因本次
交通事故导致自身合法权益受损，但亦负有

防 止 损 失 扩 大 的 义
务，即其应在自身车
辆修理结束后及时取
车恢复生产生活，以
防止损失的进一步扩
大。但温某在明知其
车辆已维修好，且自
己可以支付车辆维修
费后取车的情况下，
未采取合理措施及时
取车，反而选择租车、
打车等方式出行，导
致损失进一步扩大，
因此其对损失的扩大存在过错，故对于温某
主张的租车费6000元、交通费703.4元、更换
电瓶费 300 元，法院不予支持。现该案已生
效。

法官说法法官说法：：
被侵权人有义务
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

本案中，温某虽因本次交通事故导致自
身合法权益受损，但亦负有防止
损失扩大的义务，防止损失的进
一步扩大，通过协商、诉讼等方
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但温某选择租车、打车等扩
大其损失，违背了《民法典》公

平原则、公序良俗原则。侵权行为发生后，
被侵权人应当采取合理措施防止损失的扩
大。

在侵权法律关系中，有的被侵权人认为
自己不承担任何责任，自己的所有损失都会
由侵权人赔偿，便放任损害后果的不断扩大，
这种心态和行为即表明其对损失的扩大存在
过错，其要求侵权人对扩大的损失也承担赔
偿责任的主张，可能得不到法院的支持，法律
不会保护躺在权利上耍心眼的人。

通讯员 张碧娟 记者 张柳妞

北碚区法院：
“一庭两所”聚合力
法护古镇好“枫”景

本报讯 “感谢你们妥善处理了这些房
屋权属争议，为古镇的改造升级工作扫清了
障碍，让我们更有信心加快进度，不断提升
古镇风貌，助力古镇旅游产业发展。”日前，
缙云公司相关负责人对北碚区法院柳荫法
庭表达了感谢。

近期，在北碚区金刀峡镇的偏岩古镇，
升级改造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然而，
该景区部分房屋权属存在争议，为缙云公司
推进古镇改造升级工作带来了阻碍。

原来，在偏岩古镇改造过程中，缙云公
司将整合所属国有资产对古镇的部分老房
屋进行收购和统一升级改造，让古镇老街焕
发新活力。但由于部分房屋的原产权人已
去世，而其相关继承人就房屋继承问题发生
分歧，房屋产权人无法确定，古镇的升级改
造工作也无法顺利推进。

为尽快化解矛盾纠纷，保障景区改造升
级工程顺利推进，针对近期受理的多起涉及
偏岩古镇的房屋继承纠纷，柳荫法庭充分运
用“一庭两所”工作机制，联合金刀峡镇司法
所、派出所，充分发挥各自作用，共同快速调
解相关房屋继承纠纷，为景区改造升级扫清
障碍。

同时，为进一步服务保障古镇旅游产业
发展，北碚区法院党组成员向伟带队前往偏
岩古镇进行实地调研，就景区改造升级工作
中易引发的纠纷和所涉法律问题等方面提
供相应的司法建议。

随后，柳荫法庭联合金刀峡镇政府、司
法所、派出所聚焦法治助力乡村振兴召开了

“一庭两所”联席会。各单位围绕坚持和发
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积极推动实现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大力推进矛盾纠纷源头预防、
多元化解等方面进行了交流讨论。

据介绍，下一步，柳荫法庭将在扎实
推进“一街镇一法官”“一庭两所”矛盾纠
纷联调机制方面持续用力，以能动司法积
极回应乡村产业发展需求，为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和
保障。

记者 张柳妞

璧山区法院：
债务人欠薪后死亡
子女有限清偿债务

本报讯 还没还清债务，债务人就去世
了，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是“人死债消”还
是“父债子偿”？近日，璧山区法院就判决了
这样一起案例。

凌某在张某开办的养老院提供劳务，后
张某于 2023 年初向凌某出具欠条，载明尚
欠凌某工资等23100元，并约定在2023年3
月底前付清。后凌某多次向张某催讨欠款，
但张某一直拖延给付。

2023 年 4 月 14 日，张某去世。为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凌某以张某的第一顺位法定
继承人朱某甲、朱某乙为被告诉至法院，要
求判决二被告共同支付欠款23100元。

璧山区法院经审理认为，凌某与张某之
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合法有效，张某去世后，
作为张某第一顺位继承人的朱某甲、朱某乙
未放弃继承，故二被告应当以所继承的张某
的遗产价值为限向凌某承担清偿责任，遂判
决朱某甲、朱某乙在继承张某的遗产范围内
以遗产实际价值为限给付原告凌某欠款
23100元。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一条规定：继
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
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超过遗产
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
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
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

因此，债务人死亡并不必然导致债务消
灭，应当区分情形处理。如果债务人死亡且
没有遗留任何财产的，则“人死债消”；如果
债务人死亡但遗留有财产的，根据权利义务
相一致原则，取得其遗产的法定继承人、遗
嘱继承人或受遗赠人等应当在其获得遗产
的价值范围内对债务人生前的债务承担清
偿责任。

记者 杨 雪
通讯员 袁 园

车被撞后打车、租车出行，法院认定扩大部分损失自行承担，法官释法：

法律不支持躺在权利上耍心眼

被执行人开着豪车出现在外省
开州区法院紧急奔赴扣押两台保时捷越野车

本报讯（记 者 舒 楚 寒 通 讯 员 董
琴 刘泽华）为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胜诉权益，解
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自去年 11 月份以
来，大足区法院集中力量开展“百日攻坚·迅雷
行动”专项执行行动，特别聚焦涉农民工工资等

民生案件。
截至今年1月份，该法院共计拘传27人次，

拘留19人次，执结67件涉民生案件，执行兑现
涉民生案件案款127万余元，其中农民工工资
执行到位72万余元。

2022年，曾某等27名农民工接受兰某雇佣，
为其承包的道路维修工程提供劳务。工程完工
后，兰某一直未支付曾某等人的工资。2023年6
月，通过大足区法院“诉前调解+司法确认”，双
方就工资支付问题达成调解协议，并申请司法确
认。但兰某在约定的期限内仍未履行调解协议
中约定的义务，被依法申请强制执行。

大足区法院受理后，立即对兰某及其公司
进行财产调查。经查证，执行法官发现兰某在
某工程公司处存在应收工程款。发现这一线索
后，执行法官一方面与兰某进行沟通，要求其将
该款项用于工资发放，并敦促其尽快办理工程
结算；另一方面及时联系某工程公司，向其说明
兰某执行案件的情况，并要求该公司积极配合
法院执行工作。

在执行法官的努力下，25万元执行款顺利
扣划到法院执行账户中。案款发放现场，农民
工一个个喜笑颜开地从执行法官处领取到存款
单，并连连致谢，表示这下可以安安心心过个好
年了。

执行工作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公
里”。下一步，大足区法院将继续全力打好涉民
生执行案件攻坚战，以实际行动切实维护人民
群众的合法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
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暖心执行让农民工安“薪”过年
大足区法院开展“百日攻坚·迅雷行动”

农民工登记领取存款单农民工登记领取存款单


